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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卫计发〔2019〕9号

关于做好 2018 年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
医师资格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县(市)卫生计生局，州中医医院、州民族医药研究院：

根据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《关于开展 2018年贵州省中医医

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报名工作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公

告”）工作安排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

开展中医医术确有专长是推动我州中医药事业发展，加强

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，请各县(市)卫生计生局结合

《公告》要求，认真组织并做好辖区内报名、宣传动员工作，

加强对国家、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相关政策、法律法规学习，

确保政策解释到位、工作落实到位。

二、加强政策宣传

各县(市)卫生计生局要切实加强政策宣传，通过媒体、网站、

报纸、张贴公示等多种渠道开展政策宣传，各县(市)至少要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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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告》张贴到村，并做好张贴《公告》图片留存。要积极鼓

励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中医民族医参加资格考核，取得中医医师

资格，发展壮大我州中医药人才队伍。

三、严格工作纪律

（一）认真审查把关。各县（市）卫生计生局在组织报名

工作时，要严格按照《贵州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

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及《公告》要求，成立考核

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具体工作责任人和分管领导负责，认真组

织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和组织人员到现场实地进行核实材料真实

性，确保材料真实可靠，坚决杜绝不符合条件人员参加考核。

（二）严格报送程序。各县（市）卫生计生局对上报人员

名单要严格按照《公告》要求程序进行公示，并经局班子会议

研究同意后，正式以红头文件形式呈文上报州卫生计生委，上

报时间为 2019年 4月 9日前，逾期未上报的州级将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严明纪律要求。各县（市）卫生计生局在实施报名

工作中，要进一步强化纪律要求，坚决杜绝在实施报名及资格

考核过程中出现优亲厚友、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行为，对在

实施考核报名过程中存在违纪违规行为的，按国家医师资格考

试违纪违规处理有关规定进行处罚，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

任。对于推荐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中医医师、以师承方式

学习中医的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指导老师，在推荐过程中出现

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其执业机构所在地的县（市）卫生

计生局依法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；情节严重

的，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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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工作特别提示。在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的

2018年贵州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中，州卫生

计生委未授权委托任何社会机构、个人和组织开展任何形式的

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培训，请各县（市）卫生

计生局提醒广大考生，请勿轻信虚假信息，谨防上当受骗，有

关考核的政策、标准、内容一律以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贵

州省中医药管理局官方网站和正式文件发布公告（通知）为准。

附件：1.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《关于开展 2018年贵州省中

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报名工作的公

告》

2.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《关于印发

〈贵州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

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黔卫健发〔2018〕

3号）

黔东南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9年 1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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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东南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1月 24日印发


